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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隆华新材”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贵所” 、“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 2687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7,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10.07元/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为1,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低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10.0800元/股，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东吴证券隆华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隆华新材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

价格， 隆华新材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972,194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5.67%。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527,806股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54,127,806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9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900,0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02%。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66,027,806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隆华新材” A股11,900,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1月3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3日（T+2日）当日

16:00前，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3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

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部分，隆华新材资管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

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59,739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1,708,023,500股，配号总数为223,416,047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2234160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认购倍数9,387.22887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证券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3,206,000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921,80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9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106,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02%。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24746614%，有效申购倍数为4,449.4552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1月3日（T+2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一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301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

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国元证券、中

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425万股。 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8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68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相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91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82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2,740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6.00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1月1日（T日）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巨一科技” 股票822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11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2021年11月3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的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的配售

对象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096,700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37,023,453,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20214%。配号

总数为74,046,907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74,046,90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685万股，占发行总数

量的2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同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04.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274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48.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2.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296028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11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洋发展”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6,52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27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6,526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4,56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957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9.99%。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99元/股。

镇洋发展于2021年11月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镇洋发展” A股1,957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371,05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8,137,03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0.01321074%。 配号总数为148,137,035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48,137,03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69.60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1%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2.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5,87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0.0396484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11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并于2021年

11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11月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3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

月内（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11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中证网（www.cs.

com.cn）和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零点有数

（二）股票代码：30116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223.9774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805.9944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19.39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9.27倍， 低于可比公司

2020年静态市盈率的算数平均值73.73倍（截止2021年10月18日，

剔除市盈率极端值）， 亦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L72商务服务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30.03倍（截至2021年10月18日，T-3

日），但仍然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本次

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

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

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24号院1号楼7、8层

联系人：周林古

联系电话：010-53896410

传真号码：010-5389600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铁维铭、郭鑫

电话：0371-65585033

传真：0371-65585639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强瑞

技术”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014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847.17万股，发行价格为

29.82元/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1,847.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89%，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200股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根据《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

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946

末“5”位数 71366��21366��70308

末“6”位数 618671��818671��018671��218671��418671

末“7”位数 9818959��1818959��3818959�5818959�7818959�4660673�9660673

末“8”位数 28100444��53100444��78100444��03100444

末“9”位数 141274466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94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

股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11月2日（T+2日）公

告的《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

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马”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９３７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

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７７．８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７．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天亿

马”

Ａ

股

１

，

１７７．８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１０７

，

７５３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７

，

００２

，

９５４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１４

，

００５

，

９０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１４００５９０９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００７１７２７％

，网上投资者有效认购倍数为

９

，

０８４．９８５１０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及《金融时报》官

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广东天亿马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缴款时，应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21-057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1

年第三季度网上业绩说

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1年

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11月4日（星期四）举行

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东莞控股投资者

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开放。

一、说明会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1年11月4日下午15:00-16:00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雪军先生及财务部负责人等将参加业绩说明会，回答投资者问题。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东莞控股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东莞控股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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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1月1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寮步镇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崇恩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4人， 代表股份729,581,5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847%。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727,103,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9.946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477,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3%。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即，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3,738,9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261,401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477,583股。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

729,565,078 99.9977% 9,200 0.0013% 7,300 0.0010%

其中：中小股东 3,722,484 99.5587% 9,200 0.2461% 7,300 0.195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注册发行永续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

729,572,378 99.9987% 9,200 0.0013%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3,729,784 99.7539% 9,200 0.2461%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向龙、金莎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及决议事项等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2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 0304执恢 2924号

曹永贵：

关于申请执行人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曹永

贵实现担保物权纠纷一案中，本院（2019）粤 0304 民特 3945 号民

事裁定巳经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

偿付 29322106.18 元及利息等， 本院于 2021 年 8 月 6 日依法立案

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将冻

结的被执行人曹永贵名下所持证券简称 *ST金贵股票 （原证券简

称金贵银业， 证券代码 002716， 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共

2468533股及红利移送至本院执行。 现本院决定处分上述被执行人

被冻结财产，以偿还本案债务。

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1）

粤 0304 执 2924 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曹永贵名下所持证券简

称 *ST 金贵股票（原证券简称金贵银业，证券代码 002716，股票性

质无限售流通股），共 2468533 股及红利，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

本案债务。如被执行人对估价结果有异议，应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财产。 被执行

人可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事宜， 若被执行人在拍卖成交前向申请

执行人清偿了本案债务， 本院将终止拍卖， 但因此产生的一切费

用，由被执行人承担。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

不再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联系人：张月明、蒙梓安

电话：0755-21981187、21981796


